
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都  發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訂定「臺北市畸零地書面通知及公辦調處作

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案，謹提請審

議。 

說明： 

一、為規範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所定之書面通知及公辦調處事宜，

爰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擬具本辦法訂

定草案。 

二、本辦法共計九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三）第三條：明定依本自治條例第六條第二項及

第八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所為之書面通知

方式，及依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

項規定所為之書面通知無法送達時之處理與

應重新辦理第二項所定書面通知之情形。 

（四）第四條：明定申請公辦調處之要件及應檢附

之文件。 

（五）第五條：明定申請案件之審查期限、補正程

序及符合規定時之處理。 

（六）第六條：明定畸零地所有權人及鄰地所有權

人得委託他人出席會議、出具書面意見或請

求改期之方式，及視為調處不成立之情形。 

（七）第七條：明定臺北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辦理

公辦調處應遵循之事項，並應作成會議紀錄



通知調處雙方。 

（八）第八條：明定本辦法所定之書表格式由本府

都市發展局另定之。 

（九）第九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九年一月十六日第七

二九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訂定草案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

布後，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

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臺北市畸零地書面通知及公辦調處作業辦法」訂定草案 

訂定條文 說明 

名稱：臺北市畸零地書面通知及公辦調處作業辦法 明定本辦法名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

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規

定訂定之。 

一、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

治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本自治條例所定

之書面通知、公辦調處及畸零地徵收標售作

業辦法等規範，由都發局定之。｣本辦法係

規範畸零地書面通知、公辦調處等相關作業

事宜，至於有關畸零地徵收標售作業部分將

另訂辦法規範。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畸零地之鄰地所有權人依本自治條

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書面通知，

一、為統一本自治條例所第六條第二項及第八條第一項

至第四項所定書面通知之方式，並避免認定上爭



應以郵務雙掛號送達鄰地權利關係人。 

非屬畸零地之建築基地起造人或都

市更新實施者（以下簡稱起造人或實施

者），依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所為之書面通知，應載明起造

人或實施者之通訊地址，以郵務雙掛號

送達畸零地所有權人及都發局。無法送

達者，起造人或實施者應將書面通知登

載三家全國發行新聞紙連續三日公告

之，並自最後登載日起，經二十日發生

效力。 

畸零地所有權人依本自治條例第八

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所為之書面，應

以郵務雙掛號送達起造人、實施者及畸

零地權利關係人。 

起造人或實施者於第二項通知內載

明之通訊地址錯誤，致畸零地所有權人

議，爰明定書面通知之方式。 

二、第二項所稱無法送達係指地址錯誤、所有權人於國

內無住居所或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理繼承登記等情

形，為避免程序遲延，爰參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

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公示送達，自將公告或

通知書黏貼公告處之日起，公告於法院網站者，自

公告之日起，其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登載

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之體例，及

考量民眾刊登新聞紙之便利性，與新聞紙以全國為

發行範圍者，較能達成通知之目的，爰明定起造人

或實施者無法送達時之處理方式。 

三、第四項，考量目前實務起造人或實施者倘記載通訊

地址錯誤，多係由畸零地所有權人提出異議，惟提

出異議之際，都發局業已放樣勘驗或續行都更程

序，為避免爭議，明定起造人或實施者仍應重新依

第二項規定辦理。 



無法依前項規定送達者，起造人或實施

者應重新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四條    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協

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以下簡稱私

調）無法達成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臺

北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以下簡稱畸零

地調處會）申請公辦調處（以下簡稱公

調）： 

一、申請書。 

二、私調不成立之證明文件。 

三、開業建築師簽證之合併使用或調整地形

圖說。 

四、建築線指示（定）圖。但符合臺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但書規定者，不在此限。 

五、調處範圍距申請公調日最近九十日內之

第一類或第三類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

一、明定申請公辦調處之要件及應檢附之文件。 

二、第二款之證明文件，如開會通知、協議紀錄等。 

三、第五款，為避免調處對象及送達地址變動而與現狀

不符，爰依實務執行經驗，明定應檢附一定期間內

之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謄本。 

六、現況照片。 

七、其他書圖文件。 

第五條    都發局應於收到前條申請案件三十

日內完成審查。 

申請案件應備文件不全者，都發局

應一次通知申請人於文到三十日內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得駁回

其申請。 

申請案件有前項所定通知補正情形

者，第一項期限自申請人補正完成或

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申請案件經審查符合規定者，都發

局應書面通知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

有權人召開公調會議；不合規定者，駁

回其申請。 

前項通知對象及送達地址依前條第

一、第一項，為使內部作業有明確標準，避免積案，爰

明定申請公調之審查，都發局應於收到申請案件起

三十日內完成審查。 

二、第二項，明定申請案件應備文件不全，應一次通知

申請人於文到三十日內補正，俾機關內部通知補正

之期限有統一之標準，易於執行；第三項，明定申

請案件有通知補正者，其審查期限自補正完成或補

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十日。 

三、第四項，明定申請公調符合第四條規定者，都發局

應書面通知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權人召開公

調會議；不合規定者，予以駁回申請。 

四、第五項，明定辦理公調之通知對象及送達地址。 



五款規定之文件為準。 

第六條    出席公調會議之畸零地所有權人及

鄰地所有權人，應出具身分證明文件供

畸零地調處會查核身分，無法出席者，

得檢附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委

託他人出席、就申請公調事項出具書面

意見或於公調會議召開七日前，以書面

述明理由向都發局請求改期。 

         畸零地所有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任

一方無故不到且未依前項規定出具書面

意見或請求改期二次者，視為調處不成

立。 

一、第一項，明定公調會議之進行，不以畸零地所有權

人或鄰地所有權人親自到場為限，其得檢附委託書

委託他人出席，或就公調事項出具書面意見供畸零

地調處會調處，或於會議召開七日前，以書面述明

理由向都發局請求改期。 

二、第二項，明定畸零地所有權人或鄰地所有權人任一

方無故不到且未依就公調事項出具書面意見，或任

一方請求改期二次者，視為公調不成立。 

第七條    畸零地調處會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公

調： 

一、查核參與合併土地之位置、形狀，

並審查畸零地所有權人與鄰地所有

一、第一項，參考修正前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第九條

規定，明定畸零地調處會調處時應辦理之事項。另

按以往執行方式，倘私調不成立，係雙方因土地價

額無法達成共識時，於公調時得由雙方檢附專業技



權人所協議調整地形或合併使用土

地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之寬度、深度

符合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規定。 

二、查估參與合併土地附近之市價作為

參考，徵詢參與公調之畸零地所有

權人及鄰地所有權人意見，並由雙

方以公開議價方式出具願意承購、

出售或合併之價格。雙方得檢附開

業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之估價報告書

作為參考。 

公調應於公調日起三十日內作成紀

錄並通知調處雙方。 

師出具之土地查估資料作為協議價額之基準參考，

以利促成共識，故併予明定於第一項第二款。 

二、第二項明定公調會議應作成紀錄並通知畸零地所有

權人及鄰地所有權人。 

第八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

定之。 

明定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另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